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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三十一）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亚科技”）于近日收到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2024)

川民终 622 号）。

根据所收到的《民事判决书》显示，省高院已对原告尹兴涛、江平等 21 人

诉公司及相关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终结并作出终审裁定,现就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二、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背景

上诉人尹兴涛等 20 人及江平因与被上诉人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亚科技公司）等被告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2022）川 01 民初 6640 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省高院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

（二）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一）：尹兴涛等 20 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二）：江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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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三、法院审理情况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省高院已开庭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述案件现均已审理终结。

民事判决书载明：省高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尹兴涛等 20 人及江平向省高

院提交了新证据，省高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省高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核心问题

为：1.金亚科技公司欺诈发行的揭露日应如何认定；2.华泰证券公司作为证券承

销商的责任应如何认定；3.一审法院是否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省高院分别作

出如下评论：

1.2015 年 6 月 5 日作为金亚科技公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的披露日符合披露

日认定的原则“首次性”特征已为市场知悉和了解，且与 2014 年年报造假并非

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行为，一审判决认定 2015 年 6 月 5 日作为欺诈发行揭露日

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关于金亚科技公司欺诈发行与 2014 年年报财务造

假属于两个独立的虚假陈述行为，应当分别认定揭露日的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不足，省高院不予支持。

2.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华泰证券公司的过错程度、职责范围以及原因力大小等

因素后酌定其对金亚科技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 10%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省高院予

以确认。

3.关于尹兴涛等人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对律师费及代表人诉讼请求的通知费

等费用未作处理，显属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问题。经省高院核实一审庭审笔录

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斌律师提交并确认的“原告诉请明细表”中，并未列明律

师费及代表人诉讼通知费，一审庭审证据交换中也未就前述费用提交证据予以证

明，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审理。同时，一审判决对投资人主张的其他（或

全部）诉讼请求予以了驳回，因此，本案一审判决并未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上

诉人以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为由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及法律依据

不足，省高院难以支持。

四、诉讼判决结果

根据《民事判决书》载明：尹兴涛等 20 人及江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

省高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应予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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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第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各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省高院作出的终审裁定，公司将持续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24）川民终 622 号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